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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關係
研究

馮澤華* 詹鵬瑋**

一、問題的提出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

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

樣。”1 可見，中共十九大再一次將全面管治權引入大眾視野。對此，

港澳有不少人提出質問：將全面管治權在十九大報告中加以強調，

是否會對高度自治權形成衝擊？是否是對“一國兩制”政策的一種突

破？莫非在“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制度將不復存在？2 等等，

這些言論表面上看着似乎來勢洶洶、“有理有據”，但這種荒誕的言

辭是存在很大的邏輯疏漏，經不起事實的考證。中共十九大的召開，

恰逢香港回歸20周年，在這個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時期，強調中央對

港澳的全面管治權，並非像有些人說的是對港澳高度自治的衝擊，實

際上，全面管治權正是港澳高度自治權的保障與基石，二者是不相違

背的。高度自治權亦只有在基本法的規範之下才能發揮其作用，否則

設立此制度之本義就會被別有用心之人冠冕堂皇地利用，民主法治未

免會流為空談。我們反觀過去幾年就能知道，全面管治權其實早就出

現過人們的視野之中，2014年國務院頒佈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2014年6月）》中就提到過：“中央人民政府對主權

範圍內的所有地方行政區域享有全面管治權。”3 對其應當特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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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全面管治權所管轄的範圍亦包括對高度自治權的監督。不僅如

此，全面管治權即使沒有在政策和法律的文本上體現出來，它也是自

一個國家建立以來對自己所屬國家本就享有的權力。因此，本文為論

述方便，會借用《香港基本法》4 相關條文對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

的含義、內容、相互關係以及研究兩者關係的價值共四個內容進行闡

述，以便厘清兩個權力之間的關係，希冀能以微薄之力，引起更多學

界人士之共鳴，助力於“一國兩制”政策的全面準確貫徹，使中央與

港澳之關係更加趨於和諧與明朗，保障港澳與內地同發展、共繁榮。

二、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含義和內容

（一）全面管治權的含義

全面管治權是我國法學理論中新提出的概念，它具體代表着甚麼

含義，值得深入探討。有學者認為，全面管治權即對地方（包括特別行

政區）管轄和治理的權力，由中央享有和行使。5 也有學者認為，《憲

法》和《香港基本法》中規定了全面管治權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直接

行使的領土管轄權和治理權，以及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使高度自

治的權力。6 要弄清楚全面管治權的含義，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 全面管治權提出的背景

在“一國兩制”背景下，雖然內地與港澳總體是趨於和諧統一

的，但仍有部份香港激進勢力試圖通過宣揚“港獨”思想，試圖弱化

中央對港澳的政治領導地位與法律地位，進而分裂內地與港澳，破壞

祖國的統一與和平。2012年“國民教育計劃風波”以後，香港本土主

義日益成為一種思潮。香港學者陳雲更是通過《香港城邦論》將香港

本土主義理論化，企圖為“港獨”提供理論依據。 7 2014年香港大學學

4. 本文所述之宗旨也對澳門特區全面準確貫徹《澳門基本法》具有同樣功效。

5. 王禹：“｀一國兩制´下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港澳研究》2016年第2期。

6. 蔣朝陽：“國家管治權及其在特別行政區的實現”，《港澳研究》2017年第2期。

7. 陳雲：《香港城邦論》，香港，香港天窗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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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主辦《學苑》提出“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8 自此，

香港本土主義思潮日趨理論化，並向香港社會蔓延。有鑒於此，“全

面管治權”這一概念是為了鞏固“一國兩制”制度，維護中央權威而

提出的，旨在克服香港社會上一些錯誤思潮擾亂“一國兩制”健康運

行的負面因素。

2. 全面管治權的字面釋義

全面管治權，顧名思義即是一種全方位的管轄與治理的權力，

“管”即管治權，是指國家對地方領導和管理的權力，地方從屬並依

附於國家，並且要遵循國家的各項制度、法律、方針政策。“治”即

治權，治權這一字眼雖在法律中並沒有出現過，卻貫穿於全面管治權

和高度自治權的始末。有學者認為治權是國家法律規定的一種主權行

使方式，它服從於主權，是主權的下位概念，只能在主權許可的範圍

內活動。 9 當然，港澳社會對中央的管治權並無多大爭議，唯獨對“全

面”二字產生較大反響。全面，從中文詞義的角度而言，有“所有方

面”、“全方位”、“完整”等涵義。如此分析，似乎暗含中央要運

用涉及“所有方面”的管治權來替代港澳的高度自治權，然而，通過

詳細分析全面管治權提出的背景以及下文將要提及的性質，我們會發

現，全面管治權具有特定的涵義，其與港澳的高度自治權一同論述方

能彰顯功效，單一說全面管治權或者高度自治權，都是不能全面準確

理解“一國兩制”。全面管治權傾向於“一國”以及“兩制”的運行

監督，而高度自治權更加強調“兩制”下依法運行“一國”間不同地

區差異所授予的高程度的權力。故此，“全面”一詞特指的是高度自

治權以外的主權事項以及中央監督特區行使高度自治權的事項。

3. 全面管治權的性質

全面管治權基於主權而產生，基於主權而行使，是一種主權性權

力。不受其他勢力影響，不為別國所掌控。基於全面管治權，中央可

8. 王俊傑：“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學苑》2014年第2期。

9. 董立坤：《中央管治權與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年，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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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定對地方有約束力的法律，在地方建設和培養軍隊，以及處理與

地方有關的行政事務，這些都對地方具有約束力，從而使單一制得到

執行，此即對內主權。此外，全面管治權還包括國防與外交的權力，

地方不得越過中央而進行獨立的外交和國防。此即是基於對外主權而

產生的全面管治權。全面管治權包含對國家內外事務進行管轄和治理

的權力，與主權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全面管治權是一種中央對地方（包括特別行政區在

內）行使的地域管轄、事務治理以維護國家統一、和平穩定的一種主

權性權力。

（二）全面管治權的內容

在《憲法》與《香港基本法》中，全面管治權的內容主要體現為

以下幾點：

1. 修改和解釋《香港基本法》的權力

《憲法》第31條、《香港基本法》序言第三段規定了全國人大享

有制定《香港基本法》的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由全國人

大制定法律規定；《香港基本法》第159條規定《香港基本法》的修

改需由三分之二的香港全國人大代表通過且不得與國家的基本方針相

抵觸；《憲法》的第67條和《香港基本法》的第158條中亦有規定，

《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力歸屬於中央。

2. 設立或者撤銷特別行政區的權力

《憲法》第31條規定，在必要的情況下，國家可設立特別行政

區，且在第62條中規定這種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決定權由全國人大享

有。那麼既然是必要的時候可以創立特區，在這種“必要”的原因消

滅時，國家也有撤銷特別行政區的權力。當然，按照中央對港澳的政

策，特別行政區至少實行50年。此外，若港澳特區運行良好，對推

動台灣地區的和平統一大業有促進作用的，中央同樣可行使全面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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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讓港澳特區繼續運行，這也符合鄧小平同志關於論述港澳特區

五十年後“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10

3. 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事先審查權、事後審查權
以及新法審查權

《香港基本法》第17條第2款規定全國人大常委認為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法律與中央管理及中央與香港關係相悖的，可以將該法律發回，

發回的法律不再有效力；《香港基本法》第160條規定，原有或制定的

法律在與《香港基本法》相悖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可以停止生效。

4. 主要官員的任免權

《香港基本法》第15條、第45條和第48條都明確的規定了對行政

長官和各司司長、局長等主要官員均由中央任命；在第73條規定了行

政長官的罷免也由中央決定。

5. 國防與外交權

在《香港基本法》第13、14條中規定，中央對香港的外交事務和

防務具有管理的義務和權力，因此，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也包括

管理香港國防與外交的權力。

6. 戰爭狀態或緊急狀態決定權

《香港基本法》第18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決定宣佈戰爭狀態或緊

急狀態。這裏的緊急狀態是指不可控制的危及國家安全或者統一的動

亂或者事件。

7. 其他與國內地區協調的權力

除上述權力外，學界所討論的“剩餘權力”亦即《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中沒有明確歸屬於中央還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都應當歸

10.《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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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面管治權之範圍。在《香港基本法》中有明確表明，高度自治權

是香港依據《香港基本法》行使的，所以限定了高度自治權的行使範

圍只能在《香港基本法》的規定之內，對於《香港基本法》沒有明確

歸屬的，應當歸屬於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之內。

（三）高度自治權的含義

《香港基本法》第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

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 . . . . . .”。那麼這裏所稱的高度自治

到底是甚麼呢？

1. 法律釋義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2條的規定可以看出，這裏的高度自治權包

括香港享有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立法權和行政管理權。這是對於

高度自治權的具體和狹義的規定。

2. 學理釋義

在黃振的《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研究》一書中提出的自治權三

要素說，則從抽象和廣義的層面闡述了高度自治權的定義。11 該書認

為自治權由三個要素構成，即自治權主體、自治權內容、自治權客

體。而高度的自治權，則指的是主體確定、內容廣泛真實且形式受到

憲法的有效保障和監督的一種權力。

3. 高度自治權的性質

高度自治權是一種治權，是國家實現其地域治理而賦予香港的一

種處理地方事務的權力，既然全面管治權是一種主權，那麼高度自治

權就是實現全面管治權的一種途徑，是服從於全面管治權的。

11. 黃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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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高度自治權即由中央所賦予的香港在《香港基本法》

的規定範圍之內所能行使的治理香港地區事務的權力。根據《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高度自治權囊括在以下範圍之內：

（1）行政管理權

《香港基本法》第2條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對本地區的行政事

務進行單獨管理的權力。一般情況下不受中央干涉。

（2）立法權

在《香港基本法》第2條中，規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能夠依據本地

區的具體情況，享有單獨的立法權力以規範和治理地區事務，但是全

國人大常委可以對香港地區的法律進行審查。

（3）獨立的司法權、終審權

《香港基本法》第2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司法系統是獨立於

內地主體的，不受國內其他地區司法機關管轄，對本地區的案件進行

獨立審判，但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對有關中央與香港的關係的法律

規定產生異議的，其司法判案以全國人大常委的解釋為準繩。

（4）對外事務權

根據《香港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與外國進行獨

立的商事締約、對外國提供司法協助、修改民用航空運輸協定等獨立

處理對外事務的權力。

三、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相互關係

自中共十九大強調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之後，就有一些心懷不軌的

言論稱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是為了進一步控制港澳，認為全面管治

權與高度自治權之間是此消彼長的關係12，全面管治權的擴張會使得

12. 王禹：“｀一國兩制´下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全面管治權”，《港澳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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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成為一紙空文，港澳的自由與發展岌岌可危。顯然這種

企圖割裂內地與港澳的關係的言論是極其荒謬的。所以為了杜絕這種

荒謬言論的影響，找出片面觀點之破綻，我們必須就全面管治權與高

度自治權間關係進行明確的探討。

（一）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是行使主權與授權的關係

首先要明確的一點是，全面管治權是高度自治權基礎與保障，沒

有全面管治權，高度自治權也就沒有了產生的條件與基礎。高度自治

權從屬和派生於全面管治權，來源於中央授權。所以，萬萬不能將兩

者分離開來、對立開來。《香港基本法》第2條明確指出：“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 . . . . . .”。

可見，高度自治權是中央授權於香港的，而非香港所能自創。而中央

之所以能夠授權香港，就是因為中央享有管理地方事務的對內主權，

而全面管治權又是基於這種主權而產生的一種權利（是以也有學者將

其稱之為“主權性管治權”） 13，所以高度自治權是國家基於主權而

行使全面管治權的一種被授權的權力。14 從《香港基本法》第13、14
條中可以看出，中央對香港的外交事務和防務具有管理的義務和權

力，就是中央對香港行使對外主權的一種表現。其次中央成立或撤銷

特別行政區、制定、修改《香港基本法》以及對香港地區的某些法律

的審查權等，都是其對香港行使對內主權的形式和體現。而《香港基

本法》第2條所包含的高度自治權，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所授予的權

力，是以兩者之間的關係是行使主權與授權的關係。

（二）高度自治權是全面管治權下的一種特殊的地方自治

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卷）的定義，地方自治是在國家

的監督下和憲法與法律的規定範圍內地方自治團體（即某一領土範圍

13. 周挺：“論中央監督權的正當性、範圍的行使與法治化建議”，《港澳研究》2016年

第3期。

14. 董立坤：《中央管治權與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權的關係》，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年，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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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全體居民）依本團體的意志組織地方自治機關，利用本地區的

財力、物力、人力來處理和發展本地區的公共事務的一種地方政治

制度。15 我國依據國情，尊重歷史文化，香港回歸後，獨具匠心的將

其與澳門一起設為特別行政區，並以《憲法》加以保障和規定。實行

“一國兩制”多年，我國一直將“港人治港”、“澳人治澳”方針落

實到位，賦予港澳高度自治的權力。雖然港澳實行的是特別行政區制

度，但我們依然能看到它的本質還是一種特殊的地方自治，與民族區

域自治和我國其他城市的自治不同，特別行政區內可以不隨內地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而繼續實行其資本主義制度，也在立法和司法領域也可

以有一套獨立運行的系統，但這些特性並不違背我國是單一制國家體

制的性質。所以即使特別行政區可以享有這麼多與眾不同的特權，其

本性也依然是一種地方自治，高度自治權也依然是從屬於中央的一項

權力，受中央的管轄和治理。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治性法律《香港

基本法》由中央制定，特別行政區是否成立也由中央決定，中央對特

別行政區的法律具有審查權等等，都體現了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

是中央管治地方的關係。所以，這種高度自治雖有特殊，但僅限於其

享有更高程度、範圍更廣的治理地方的權力，其本質仍然是受中央約

束和管治的地方自治。16

（三）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共同構成“一國兩制”

的權力體系

不難看出，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這兩個權力之間的關係並不

是相互對立、此消彼長的，反之，兩者之間是相互促進，相得益彰

的。如果只要高度自治權，不要全面管治權，那就是“兩國”了，就

不是“一國兩制”了。在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兩種權力並存的情

況下，我們就更需要認識兩者間的關係，以一個國家為基石，共同維

護兩種制度友好並存。首先，“一國兩制”方針，要基於國家的全面

管治權才能有強有力的保障來貫徹與執行，如果國家沒有全面管治

15.《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卷），北京，中國大

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第56頁。

16. 黃振：《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研究》，福建，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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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那就沒有對港澳實行管治的權力，無法保障其平穩運行，港澳也

無法得到中央的支持與保護，無法保持繁榮發展，甚至會連地區安全

都得不到保障，那麼“一國兩制”方針也就更談不上實現。其次，由

於制度文化歷史的不同，如果不給港澳一定的自由實行高度自治，用

我國固有的社會主義體制直接管治港澳，必然會出現社會主義與資本

主義的矛盾與衝突，不利於增強港澳同胞對祖國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亦不利於祖國的穩定與統一。所以，在“一國兩制”的政策背景下，

高度自治權與全面管治權既是相互交融的，又是各有馳騁空間的，它

們共同構成了“一國兩制”的權力體系，共同維護祖國的和平統一和

繁榮發展。

四、厘清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關係的價值

（一）有助於維護法律權威，增強港澳同胞的國家認同感

自港澳回歸祖國以來，雖然經濟增長，人民生活改善，但由於種

種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差異，使得仍有部份港澳同胞的國家認同

感較低，對祖國內地有着極大的不信任感，甚至是反感香港回歸內

地，企圖謀求香港獨立，破壞國家的統一與和平。香港大學民意調

查中心的調查顯示，1997年在受訪者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率為31.3%，

2007年信任率為59%，2011年卻又降為31.0%，甚至比香港剛回歸時

還低。17 香港民眾相信“一國兩制”能落實的比例在2006年到2011年

間也從71%降到了52%。18 這種不信任與不認同也通過各種衝突表現了

出來，如2003年爆發的香港回歸以來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機，50萬香港

民眾上街大遊行以表達對香港《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反抗態度 19，

而這一條恰恰是中央對香港關於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的立法指導意見

的條文，這正是民眾對祖國缺乏歸屬感與認同感的體現。再有2013年

17. 倉田徹：“中港融合的挑戰——經濟融合的政治效果”，《當代港澳研究》2012年第5期。

18. 陳麗君：“香港與內地融合過程中的衝突及其原因”，《探索與爭鳴》2012年第6期。

19. 倉田徹：“中港融合的挑戰——經濟融合的政治效果”，《當代港澳研究》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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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戴耀廷等人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以爭取香港行政長官普選的名義

鼓動香港人民以違法的形式佔領中環，公然勾結境外勢力，企圖破壞

香港的民主法治，擾亂社會治安，動搖憲法與基本法所構建的法律秩

序，嚴重影響了香港的社會經濟秩序，增加了政治的不穩定因素。無

獨有偶，2017年9月鬧得沸沸揚揚的香港中文大學民主牆事件，香港

中文大學前學生會會長面對維護祖國統一的內地學生，公然舉着言論

自由的旗幟發表了大量的辱華言論，引起民憤。這些事件無不體現了

“港獨”思想的破壞力。

而要減少和避免這些不穩定因素的出現，通過研究全面管治權與

高度自治權的關係來厘清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則是必要的。

《香港基本法》的內容是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重要體現，《憲法》

則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保障了全面管治權的實現。故此，探討全面

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就離不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內容，

而也只有厘清了這兩個權力的關係，才能更好的維護法律的權威，有

助於內地和香港民眾進一步的瞭解香港與中央的法律關係，增強香港

民眾認同感和歸屬感，維護祖國的和平穩定。

（二）深化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助推港澳與內地同發

展、共繁榮

港澳自回歸以來，對內地的經濟依賴逐漸增強。內地為港澳經濟

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和保障，一方面加強了內地與港澳的進出口

合作，增加了對港澳的投資，增加就業機會和人才流動。另一方面，

內地民眾在港澳的消費也成為了拉動港澳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刺激

了港澳的經濟活力。但在內地與港澳的融合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

衝突，在經濟上，雖然內地遊客的到來給香港帶來了許多商業契機，

但是這些內地遊客搶購行為也給港澳居民造成了諸多不便，另外，由

於香港福利政策、金融發展等影響，部份內地民眾移居香港，但這些

民眾也一定程度上的分散了香港的社會福利基金池。諸如此類的現

象，都形成了內地與港澳在融合的過程中亟需解決的問題。在文化

上，內地民眾在港某些不文明行為如隨地吐痰、亂丟垃圾、在公共場

所進食等行為，在內地可能司空見慣，在香港卻是影響市容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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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會引起香港民眾不滿，甚至引發衝突，激化矛盾。如果不及時處

理好這些衝突，則不利於香港與內地長期友好的交流。而只有正確認

識高度自治權與全面管治權的關係，才能夠彌補內地與香港在交流合

作中的缺口。中央政府充分發揮對香港地區的管治和治理機能，同時

香港正確利用自己的高度自治權，推動自身發展，這樣就能從本質層

面上處理好內地與港澳在融合中的衝突，深化內地與港澳交流合作，

助推港澳與內地同發展、共繁榮。

（三）改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維護

《憲法》與《基本法》權威

雖然國家強調內地與港澳的融合與合作，但是目前在《香港基本

法》和“一國兩制”政策的落實上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如香港立法會

長久以來存在的“拉布”現象，1999年的《區議會條例草案》歷經

三次審讀，時經三個多月，“拉布”成員表現活躍，引導會議進程。

此外，距今時隔不遠的還有《2012年立法會（修訂）條例草案》和

《2013年撥款條例草案》的審議等，通過惡意冗長的方式對議題進行

辯論，故意拖延會議時間，阻止某些政策或法案的通過，不難體現這

是香港法治實施中的一個頑疾。而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

於《香港基本法》體制結構設計存在一些問題，另一方面又由於在社

會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民主程序異化的問題，使別有用心之人表面上

遵循宣導民主程序，實質上卻利用其破壞民主法治。 20 而要解決這些

問題，就首先要處理好高度自治權與全面管治權之間的關係，不處理

好這兩者的關係，明確各自的權力範圍，就很難追究在實踐中出現這

些不利於國家民主法治發展的問題出現的緣由。振奮人心的是，2017
年12月22日，香港立法會通過修訂《議事規則》決議案正式生效，將

在一定程度上制止“拉布”行為，為暢通香港經濟民生發展奠定了良

好的立法基礎。這也是香港社會在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下的重

大法治成果，將進一步推動內地與港澳全面互利合作。

20. 田飛龍：“香港立法會的惡質｀拉布´及其治理”，《當代港澳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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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中央提出全面管治權的初衷並非在於取消港澳的高度自治權，而

是在於運用全面管治權發揮其修改與解釋基本法的權力作用，對基本

法的規定進行審視和改進，完善其實施機制，使港澳的自由與民主真

正得到保障。針對目前仍有部份港澳同胞對內地缺乏認同感與歸屬感

的問題，中央一方面應當正確面對在港澳回歸之後在與內地經濟融合

中所出現的問題與衝突，另一方面還應當加強對港澳同胞特別是青少

年的憲法知識教育，使其能正確認識內地與港澳之間的關係，正視歷

史，着眼未來，積極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推動港澳與內地同

發展、共繁榮。




